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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尹同遠先生、李峰先生、耿光林先生、譚道誠先生、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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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為王愛國先生、張志元先生、王翔飛先生、王玉玫女士及張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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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B   股票代码：000488  200488   公告编号：2012-05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山东省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的通知》（鲁证监公司字[2012]88号）文件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股东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晨鸣控股”）关于对公司瑕

疵物业规范事项的承诺 

1、寿光晨鸣控股对公司采取的关于瑕疵物业的规范计划无异议； 

2、（1）根据公司有关瑕疵物业规范计划，寿光晨鸣控股保证并承诺：根据公司的

申请，对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在寿光市行政区域内的瑕疵物业，如果公司决定

转让处置该等物业，且无其他买受人，寿光晨鸣控股将参照相关的资产评估结果依法购

买受让该等瑕疵物业； 

（2）在公司依法处置转让该等瑕疵物业之前，如果因瑕疵事项导致公司有任何

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款及罚款及搬迁成本等），则该等经济损失将由寿光晨鸣控

股据实承担； 

3、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函。 

承诺期限：寿光晨鸣控股作为公司主要股东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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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东寿光晨鸣控股关于对公司之外埠所属子公司之瑕疵物业事项的补充承

诺 

寿光晨鸣控股承诺并保证：在公司之外埠（暨寿光市行政区域外）的所属子公司的

房屋、土地瑕疵物业的规范过程中，因权证不全的瑕疵事项导致该等所属子公司被行政

主管机关处以罚款或被责令搬迁，则因此产生该等相关经济损失，经核实后均由寿光晨

鸣控股依法据实全部承担。 

承诺期限：寿光晨鸣控股作为公司主要股东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公司股东寿光晨鸣控股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寿光晨鸣控股为公司国有法人股，于本函签署日占公司约 19.26%股权。为公平保障

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寿光晨鸣控股向公司作出以下不可撤销承诺：       

1、寿光晨鸣控股，无论单独、连同或代表其自身或其他人士或公司，不会及不会促

使其联系人（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从事或以其他方式参与任何公司及

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集团”）经营所在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或如属任何形式的电

子业务，在世界任何地区）进行的业务直接或间接竞争，或有可能与晨鸣集团不时进行

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合资经营或收购、直接或

间接持有该等企业的权益或其他形式）； 

2、若因业务需要寿光晨鸣控股，无论单独、连同或代表其自身或其他人士或公司，

从事与晨鸣集团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时或得到任何与晨鸣集团业务有直接或间接

的任何商业机会时，寿光晨鸣控股尽力将促使晨鸣集团优先取得该等业务的经营权利或

将获得该等商业机会； 

3、如寿光晨鸣控股违反上述承诺，其将对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引起的任何损失作出弥

偿。公司有权要求向寿光晨鸣控股以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以价格较低者为准）收购寿

光晨鸣控股所持有的与晨鸣集团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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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寿光晨鸣控股承诺（亦不会连同或代表其他人士或公司）不会利用其在公司的控

股股东（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地位损害晨鸣集团及其股东之合法权

益。本承诺函由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寿光晨鸣控股不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定义见香

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承诺期限：寿光晨鸣控股作为公司主要股东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